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８１

证券简称： 双良节能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

证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 双良转债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结构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双良转债”

（代码：

１１０００９

） 已有

１２８

，

０００

元转成公司发行的股票

６

，

０６１

股，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转股股数为

６

，

０６１

股， 占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末总股本的

０．０００７５％

； 尚有

７１９

，

８７２

，

０００

元的 “双良转债” 未转股， 占 “双良转债” 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８％

。

１

、 本次股份结构变动原因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１０

］

４５２

号核准，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４

日起向社

会公开发行了

７２０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总额

７２

，

０００

万元， 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债券简称 “双良转债”， 债券

代码 “

１１０００９

”， 转股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４

日， 转股价格

２１．１１

元。 本次股份结构变动是因为公司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双良转债” 转股所致。

２

、 股份总数、 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 股）

股份类别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本次变动

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无限售流通股

８１０

，

０８３

，

２５１ ＋６

，

０６１ ８１０

，

０８９

，

３１２

股份总数

８１０

，

０８３

，

２５１ ＋６

，

０６１ ８１０

，

０８９

，

３１２

３

、 备查文件。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双良节能” 股东名册及 “双良转债” 持有人名册。

特此公告。

双良节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０２

证券简称： 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０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元

２０１０

年

（

１－１２

月

）

２００９

年

（

１－１２

月

）

增减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３６４

，

４９４

，

９５７．９４ ９１２

，

７５２

，

２９９．６２ ４９．４９％

营业利润

１３２

，

２２４

，

２６６．８９ １０２

，

３０６

，

３５１．７７ ２９．２４％

利润总额

１３３

，

３２７

，

３４１．７０ １０５

，

１４７

，

７７６．３５ ２６．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２

，

８４４

，

６９２．２８ ７９

，

２８９

，

５３２．３６ ２９．７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９ ０．７２ －３１．９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７５％ １６．５５％ －５．８０％

２０１０

年

（

１２

月

）

末

２００９

年末 增减幅度

（

％

）

总资产

１

，

５４１

，

６１８

，

８５８．２４ １

，

４４７

，

００３

，

７３２．１２ ６．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８７

，

９６５

，

３８２．９４ ９２２

，

５７２

，

１９８．５９ ７．０９％

股本

２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４．７０ ６．５９ －２８．６８％

二、 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由于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

，

增加了公司生产

、

运输及泵送能力

，

导致公司产能增加

，

营业收入增加

。

三、 备查文件

１

、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员） 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2011-002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1

、 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发布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

号：

2010-041

）； 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发布 《关于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公告》 （公告编号：

2011-

001

）。

2

、 召开时间：

2011

年

1

月

14

日下午

14

：

30

3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太原市西矿街

318

号西山大厦九层会议室

4

、 召开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

、 召 集 人： 公司董事会

6

、 主 持 人： 副董事长胡文强先生

本次大会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及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的有关规定。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255

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042,

831,37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4.8271%

； 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其中， 参加现场投票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11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1,763,881,14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

55.9749%

；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为

244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78,950,234

股， 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8.8522%

。

公司董事、 监事、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山西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交易属于关联交易， 按照 《股票上市规则》、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 公

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共计

1,720,970,168

股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出席本次大会有表决权股数为

321,861,206

股。

表决结果： 本议案同意

321,465,392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99.8770%

， 反对

385,

096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1197%

， 弃权

10

，

718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1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0033%

。

二、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本议案同意

2,042,456,498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816%

， 反对

217,

70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07%

， 弃权

157,173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53,

47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0077%

。

三、 关于修改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 本议案同意

2,042,439,66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99.9808%

， 反对

217,

703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0107%

， 弃权

174,011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61,

891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有表决权的

0.0085%

。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 律师事务所名称：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

2

、 律师姓名： 陈爱珍、 汪华律师

3

、 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会议的表决

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 法规和 《公司章程》 的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备查文件

1

、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

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３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符合 《公

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局十一位董事以传真方式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一、 以十一票赞成，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奥华公司名称等工商登记变更的议

案》。

根据发展需要， 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珠海奥华商

贸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奥华公司”） 将公司名称 “珠海奥华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为 “珠海

华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将原股东 “珠海华耀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变更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在原经营范围 “五金交电、 建筑材料、 化工原料的批发、 零售” 基础上增加 “房地产开发

经营”； 原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拾万元” 增资至 “人民币壹仟万元”。

二、 以十一票赞成，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

保的议案》。

为推进项目建设开发进度， 配合各下属公司做好银行贷款安排，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对以下全资

或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新增及余额提供担保 （包括各下属全资子公司之间的互保）， 具体如下表：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单位： 万元

担保方名称

被 担 保 方 名

称

担保方与被

担保方之间

关系

担保金额 用途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净利润

本 公 司

、

中 山

市 华 发 房 地 产

开发有限公司

珠 海 华 发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珠海项目

１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９

，

６７１ ５９

，

７５１ ７

，

６０２

本 公 司

、

珠 海

华 融 投 资 发 展

有限公司

珠 海 华 纳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珠海项目

１００％ ８５

，

０００ １６２

，

９７２ ９８

，

０８４ １３

，

０８２

珠 海 华 融 投

资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２２２

，

４９１ ６６

，

５１７ １

，

６５１

本 公 司

、

珠 海

华 发 投 资 发 展

有限公司

珠 海 铧 创 经

贸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６１

，

０００

珠海项目

１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７４４

，

２６２ １１６

，

４０８ １

，

４１６

本公司

珠 海 华 发 装

饰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流动资金

贷款

１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１６５

，

８７５ ３９

，

２７２ －１１４

本公司

珠 海 华 福 商

贸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５０

，

０００

珠海项目

１００％ ５０

，

０００ １４５

，

２４１ ４６

，

４８６ －１９

珠 海 华 耀 商

贸 发 展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１９３

，

２７７ ２４６ －０．１２

本公司

珠 海 华 发 软

件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珠海项目

１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３７

，

６１３ ３７

，

６１３ －１０

珠 海 华 发 企

业 管 理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４６

，

１２７ ４６

，

０７８ －５４

珠 海 市 华 发

信 息 咨 询 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４９

，

０７３ ４６

，

０７３ －１５

珠 海 市 银 河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７

，

６８１ ４６ １１

本公司

珠 海 华 茂 房

地 产 投 资 顾

问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８０

，

０００

珠海项目

１００％ ６５

，

０００ ９４

，

６９６ ６３

，

０３９ －２７

本公司

中 山 市 华 发

生 态 园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３０

，

０００

中山项目

１００％ ３

，

０００ ５３

，

０７８ ３４

，

５３３ １

，

８２５

本公司

中 山 市 华 屹

房 地 产 开 发

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中山项目

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４１

，

５１７ ４７０ －４

本公司

包 头 市 名 流

置 业 有 限 责

任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４０

，

０００

包头项目

１００％ ４５

，

０００ ６４

，

２２２ ４３

，

４９３ －１

，

１１０

本公司

广 西 华 诚 房

地 产 投 资 有

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南宁项目

１００％ １

，

０００ ５０４

，

６２８ ５６９ －４１５

本公司

珠 海 市 世 荣

房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珠海项目

５０％ ５５

，

０００ １７９

，

１５６ ５９

，

４３４ ３

，

４６９

本公司

大 连 华 藤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

２０

，

０００

大连项目

８０％ ３０

，

０００ ５６

，

９３１ ２８

，

０１１ －１

，

４０２

合计

９６１

，

０００

由于上述预计的担保总额超过了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公司净资产的

５０％

， 根据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议案经董事局审议通过后尚须提请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十一票赞成，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８０％

股权的议案》。

为了增加在大连项目上的权益， 公司出资收购大连华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连

华坤”）

８０％

的股权， 有关内容具体如下：

１

、 项目公司概况

大连华坤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 其中， 大连嘉华颐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大连

嘉华”） 出资人民币

６４０

万元， 持有目标公司

８０％

股权， 王德胜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 持有目标公司

２０％

股权。 大连华坤名下主要资产位于大连市旅顺口区龙头街道盐厂新村， 编号为旅顺口国用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４１２０９０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的占地面积为

２０００００

平方米的国有出让土地使用权 （以下简称 “开

发项目”）。 公司收购大连嘉华持有的大连华坤

６０％

股权及王德胜持有的大连华坤

２０％

股权， 并与大连

嘉华共同按持股比例及约定金额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２

、 收购股权对价及支付方式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大连华坤财务及资产状况出具了 “天健正信审 （

２０１１

） 专字第

０１０１８０

号” 《审计报告》； 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大连华坤财务及资产状况分别出具了 “众华评

报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３

号” 《评估报告》， 审计评估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１

日。 截至评估基准日， 大连

华坤资产评估价值为： 总资产为人民币

８５９

，

１７１

，

２９５．３３

元； 总负债为人民币

８４１

，

８７７

，

７０８．１８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１７

，

２９３

，

５８７．１５

元， 并以此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作价依据。

根据 《评估报告》 双方协商， 公司以股权转让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的方式受让目标公司

８０％

股权共需支付的总对价款由以下两部分构成：

（

１

）、 大连华坤

８０％

股权共需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为人民币

５

，

８６１

，

１３０．４６

元。

（

２

）、 公司受让大连华坤

８０％

股权后应按大连华坤审计评估基准日总负债

８０％

的金额相应向大连华

坤提供股东借款人民币

６７３

，

５０２

，

１６６．５４

元以偿还目标公司原有负债并取得对目标公司的相应债权。

股权转让款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 此次收购大连华坤

８０％

股权的总对价款为人民币

６７９

，

３６３

，

２９７．００

元。

自大连嘉华、 王德胜向公司出示大连华坤的股东已经变更为公司 （公司共持有目标公司

８０％

股权）

及法定代表人、 董事、 监事变更为指定人员的工商变更查询记录原件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 并完成实

物移交后， 支付股权转让款及向目标公司提供股东借款合计人民币

６７９

，

３６３

，

２９７．００

元， 同时公司取

得大连华坤相应债权。

本次股权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

四、 以十一票赞成， 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２５

股票简称： 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２８

债券简称：

０９

华发债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二十六次会议拟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 （星期日）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公司董事局

２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３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４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公司

９

楼会议室

５

、 会议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二、 会议内容

审议 《关于公司为下属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 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２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

３

、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４

、 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相关人员。

四、 会议登记办法

１

、 登记手续

（

１

）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盖章）、 法人授权委托书、 股东帐户卡、 持股证明和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 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 持股凭证 （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 办理登记手

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预先登记；

（

３

） 委托代理人出席者需持有委托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书 （附件

１

）、 委托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

卡、 持股凭证 （需加盖证券营业部有效印章） 以及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２

：

３０－５

：

００

３

、 登记地点： 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４

、 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

１５５

号公司证券及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８２８２１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６－８２８１０００

邮编：

５１９０３０

联系人： 阮宏洲、 高奇

五、 其他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会议会期半天。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

○

一一年一月十五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出席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并全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公司简称： 天山纺织 股票代码：

000813

公告号：

2011－001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异地迁建 “天山纺织工业园” 项目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现将公司实施异地迁建

"

天山纺织工业园

"

项目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

11

月

8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和

2010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实施异地迁建

"

天山纺织工业园

"

项目

的议案》， 公告分别于

2010

年

10

月

23

日、

11

月

9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ltp.

cninfo.com.cn

）。

二、 合同签署情况

根据董事会、 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与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 《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三、 合同的主要内容

(

一

)

合同当事人：

出让人： 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

买受人：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

二

)

合同标的物

:

本合同标的物 （以下简称： 出让宗地） 为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文光路东侧宗地编号

03-

067-00027

， 宗地四至范围： 东临正扬路， 南至规划道路， 西临规划文光路， 北至翠藤路； 面积为

139802.83

平方米 （约折合

210

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为

50

年； 用途为工业用地 （天山纺

织工业园项目建设）。

(

三

)

合同价款

:

出让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为人民币

4730

万元。

(

四

)

适用法律及争议解决：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 由争议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依法向人民

法院起诉解决。

四、 交易目的及合同对本公司的影响

1

、 交易目的： 公司实施异地迁建

"

天山纺织工业园

"

并享受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促进重组后对毛纺织业务进行战略规划， 结构调整， 发挥天山纺织的品牌效应， 使其达到做精、 做

优、 做强的目的。

2

、 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对公司的影响需待迁建完成后才能确认。

五、 项目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0

年

11

月

10

日交纳挂牌保证金

2365

万元， 并于

2010

年

12

月

7

日公开竞价摘牌签定 《挂

牌成交确认书》。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取得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地字第

650104201010023

号）。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与乌鲁木齐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缴纳

3％

土地契税

1,419,000.00

元

,

印花税

23,650.00

元。

六、 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挂牌成交确认书》

公司将根据进程及时公告该事项进展情况。 请投资者关注本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ltp.cninfo.com.cn

） 上公告。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新疆天山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5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9

2011

年

1

月

15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 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1001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方式发出通知， 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11

名。 本次会

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和 《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 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在丽江和府皇冠酒店东侧建设精品客房接待

区的议案》； 根据丽江高端休闲度假酒店市场的发展情况和丽江和府皇冠酒店开业以来的经营情况， 公

司拟在丽江和府皇冠酒店东侧建设精品客房接待区， 该项目将延续丽江和府皇冠酒店的高端品质， 建

设

80

间左右客房和小规模的接待、 休闲、 餐饮设施， 从而扩大酒店客房规模， 使之与酒店会议、 餐饮

等公共设施接待能力的配比更加合理， 保持酒店的市场竞争优势。

该项目占地

11542

平方米

,

规划总建筑面积

7530.3

平方米， 接待规模约

80

间客房， 项目预计固定

资产投资

12,865

万元。 项目拟由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丽江和府酒店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该项目计

划用两年时间建成投入运营， 预计

2012

年底该项目投入运营。 项目建设资金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033

证券简称： 丽江旅游 公告编号：

2011002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在丽江和府皇冠酒店东侧建设精品客房

接待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 投资项目概述：

2011

年

1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

《关于在丽江和府皇冠酒店东侧建设精品客房接待区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丽江和府皇冠酒店东侧

17

亩

土地上建设精品客房接待区。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及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此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二、 项目投资主体介绍：

项目拟由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

--

丽江和府酒店有限公司负责实施， 丽江和府酒店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为

1500

万元， 经营范围为： 酒店建设经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 该项目建设资金将由公司自筹解

决。

三、 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丽江高端休闲度假酒店市场的发展情况和丽江和府皇冠酒店开业以来的经营情况， 公司相关

部门做了大量前期研究和策划工作， 公司拟在该地块建设精品客房接待区。 项目将延续丽江和府皇冠

酒店的高端品质， 建设

80

间左右客房和小规模的接待、 休闲、 餐饮设施， 从而扩大酒店客房规模，

使之与酒店会议、 餐饮等公共设施接待能力的配比更加合理， 保持酒店的市场竞争优势。

该项目占地

11542

平方米

,

规划总建筑面积

7530.3

平方米， 接待规模约

80

间客房， 项目预计固定

资产投资

12,865

万元。 项目计划用两年时间建成投入运营 （

2011

年

～2012

年

12

月）， 预计

2012

年底

该项目投入运营。

结合丽江和府皇冠假日酒店

2010

年实现的房价及开房率水平， 项目初始房价设定为

800

元

/

间

夜， 开房率为

60%

。 进入正常经营年份 （第三年） 后， 房价保持在

1,200

元

/

间夜， 开房率保持在

65%

， 该项目在经营期内， 正常年平均营业收入为

3,188

万元， 年均利润总额为

642

万元， 年均净利

润为

514

万元， 税后投资回收期为

13

年。

四、 项目的目的、 市场前景、 风险及对策：

在丽江和府皇冠酒店东侧建设精品客房接待区项目将扩大酒店客房规模， 使之与酒店会议、 餐饮

等公共设施接待能力的配比更加合理， 保持酒店的市场竞争优势。 该项目符合当前丽江高端旅游市场

的发展需要， 市场前景良好， 但也存在以下风险因素：

1

、 重大疫情、 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旅游业

的影响；

2

、 缺乏酒店经营管理经验及人才带来的经营风险；

3

、 旅游业季节性波动带来的风险；

4

、

酒店营销渠道方面带来的风险。

对策：

1

、 针对不可抗因素带来的风险， 公司在项目的前期工作中， 通过详细的市场调研、 精心

的策划、 细致的测算， 尽力让项目发展符合市场要求； 同时在建设、 经营过程中控制成本， 采取有效

的营销策略以提高经济效益、 缩短项目的投资回收期；

2

、 项目建成后公司将委聘品牌酒店集团对该

精品客房接待区进行管理；

3

、 针对旅游业中淡、 旺季的特点制定合理的营销对策， 提高淡季经营业

绩；

4

、 公司将借助品牌酒店管理集团的客房销售网络来共享酒店管理公司拥有的客源。 同时， 公司

将采取积极主动地营销战略， 在整合公司现有的旅游、 休闲产品的基础上， 为游客提供多种旅游服

务， 创建公司在丽江旅游业中的优势地位及品牌影响力， 以此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五、 备查文件：

1

、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丽江玉龙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5

日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

"

本公司

")

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 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 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 漯河双汇新材

料有限公司

(

下称

"

被吸并方

")

，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 本公司为存续公司， 被吸并方法人资格将注

销， 被吸并方所有资产、 负债、 人员、 业务及相关权益转归存续公司即本公司承继。

本次吸收合并方案已于

2010

年

11

月

26

日经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2010

年

12

月

9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10

年

12

月

27

日本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

及广东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董事会、 漯河华懋双汇化工包装有限公司董事会、 漯河双汇新材料有限公司

董事会， 内蒙古双汇食品有限公司股东会和漯河双汇牧业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 并已取得相关商

务主管部门的初步批准， 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相关商务主管部门的最终批准后实施。

根据 《公司法》 的相关规定， 本公司的债权人自接到吸收合并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吸收合

并通知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可以根据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

供相应担保。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

、 现场申报

请持债权资料到本公司以下地址申报债权：

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三层

2

、 以邮寄方式申报

请在邮件封面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 并将债权资料邮寄至以下地址：

地址：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路

1

号双汇大厦三层

邮编：

462000

邮寄方式的申报时间以寄出邮戳为准

3

、 以传真方式申报

请在传真首页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 并将债权资料传真至以下号码：

传真：

0395-2693259

电话：

0395-2676646

联系人： 胡兆振

债权人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 请于上述期间内通知本公司， 逾期视为相关

债权人放弃要求本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 相关债权人的债权在本次吸收合并完成

后， 由本公司按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特此公告。

河南双汇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 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1-04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 就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信达诺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

"

上海信达诺国贸

"

） 诉广西钟山县金易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广西金易

"

）、

周伟买卖合同纠纷案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重大诉讼受理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通知， 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信达诺国贸于

2011

年

1

月

13

日收到了福建省厦

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1

） 厦民初字第

54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二、 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 案件各方当事人

原告： 上海信达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被告一： 广西钟山县金易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二： 周伟

（二） 案件起因

原告与被告一于

2010

年

5

月

19

日签订了编号为

" SHX1005B-G"

的 《工矿产品购销合同》 （以下

简称 《购销合同》）， 约定原告在上述 《购销合同》 项下向被告一采购技术指标为

GB/T728-1998

的锡锭

181

（

±10%

） 吨， 并约定被告一应当在

2010

年

5

月

20

日至

2010

年

8

月

20

日之间向原告交清上述

《购销合同》 项下的货物。

合同签订后， 原告依约向被告一支付了 《购销合同》 项下的预付款人民币

2600

万元。 此后， 由于

被告一未能在 《购销合同》 约定的时间内向原告交付货物， 经双方协商后， 原告与被告一在

2010

年

8

月

25

日达成

" SHX1005B-G2"

号 《补充协议》， 变更原 《购销合同》 项下的货物及数量。 然而， 被告

一仍未能履行该 《补充协议》 项下的交货义务。 此后， 虽经原告多次催促， 被告一表示无力履行 《补

充合同》 项下的交货义务， 除在

2010

年

8

月

25

日向原告返还货款人民币

3966912.58

元及在

2010

年

10

月

25

日向原告交付价值人民币

300

万元的

20

吨锡锭后， 既未向原告交付货物， 亦未向原告返还剩

余的临时预付款人民币

19033087.42

元， 并因此造成原告经济损失。

同时， 被告二则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向原告出具 《担保书》， 向原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被告

一完全履行其与原告自

2009

年

-2012

年之间所有的锡及含锡物料等相关合同项下的义务。 由于被告一

未能履行其在上述 《补充合同》 项下的义务， 并造成原告经济损失， 被告二应当依据 《担保书》 的相

关约定向原告承担连带责任。

（三） 诉讼请求

1

、 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之间的买卖合同；

2

、 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返还货款本金人民币

19033087.42

元；

3

、 请求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

、 请求判令被告一及被告二承担本案诉讼费等相关费用。

三、 本次诉讼事项涉及到的判决或裁决情况

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

,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也未定下具体的开庭时间。

四、 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 本次公告前公司及控股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 仲裁事项

2010

年

11

月， 公司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就深圳市巴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拖

欠货款一事提请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仲裁， 请求仲裁深圳市巴科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支付货款

338.85

万元及其他补偿费用合计

353.85

万元。

2010

年

12

月， 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已收到

[2010]

中国贸仲深字第

D2935

号通知受理该项仲裁， 该事项尚未仲裁。

2010

年

11

月， 公司就厦门中也经贸有限公司拖欠公司货款一事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要求厦门中也经贸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47.50

万元及违约金合计

64.12

万元。

2010

年

11

月， 公司已

收到 （

2010

） 湖民初字第

3935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该事项尚未判决。

2010

年

11

月， 公司就上海浩年科技有限公司拖欠公司货款、 代理手续费及代垫的商检费、 仓储

费等一事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上海浩年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货款

285.62

万元及相关

费用合计

292.33

万元。

2010

年

11

月， 公司已收到 （

2010

） 湖民初字第

3936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该

事项尚未判决。

2010

年

10

月， 福建省林业工程公司就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新增

项目工程款一事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公司漳州信达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偿付工程款合计

274.29

万元， 该事项尚未判决。

（二） 公司及控股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 仲裁事项。

五、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此项诉讼尚未开庭， 公司目前尚无法预计该项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所造成的可能影响。 公

司将积极采取诉讼保全措施， 维护公司利益。

六、 备查文件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

2011

） 厦民初字第

54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14

日

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 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01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11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 并于

2011

年

1

月

14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9

人， 实到董事

8

人， 独立董事李玉萍女士因公在外， 委托独立董事任冬梅女士代为出席并行使表

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 规章和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由王爱萍董事长主持。

经会议认真、 细致地讨论和投票表决， 通过了下述决议：

通过 《关于投资入伙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的议案》 （

9

票同意、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

为贯彻本公司在做好零售百货业务的基础上， 拓宽投资领域、 优化投资结构的发展战略， 进一步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 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促进公司的可持续性发展， 决定

以公司自有资金

6,000

万元投资入伙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具体手续授权经营

班子办理。

具体内容详见

2011

年

1

月

15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

讯网的 《对外投资公告》。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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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516

证券简称： 开元控股 公告编号：

2011-002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11

年

1

月

14

日， 本公司与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简称： 东方富海基

金）、 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深圳市亨特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签订了 《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新合伙人入伙协议》， 本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

份出资

6,000

万元入伙东方富海基金。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投资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此均投赞成票。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 （简称： 东方富海）， 由深圳市东方富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安徽省芜湖市成立， 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为陈玮先生。 主要经营范围为受

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从事股权投资等。 该管理企业作为东方富海基金之唯一普通合伙人暨执行事务

合伙人对股权投资基金进行运营管理。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 注册资本

1,000

万

元， 法定代表人陈玮先生， 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 投资咨询等。 该公司是由数位在中国创业投资

领域从业时间长、 有丰富实战经验、 优秀投资业绩、 在业内有较大影响力的专业人士发起设立的专业

性创业投资管理公司。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自成立后已经成功募集两期人民币基金， 其中一期基金规模为

3.3

亿元人民币， 二期基金规模为

7.6

亿元人民币。 目前已累计投资项目

48

个， 已有

4

个项目成功上

市， 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

深圳市亨特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简称： 亨特投资）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 执行事务合

伙人为叶远西先生， 主要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 企业管理咨询等。 该公司为东方富海基金的有限

合伙人。

上述合伙人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均无关联关系。

三、 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本次投资标的为东方富海 （芜湖） 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该基金由东方富海和亨特投资作

为合伙人发起设立， 于

2010

年

12

月

22

日成立， 设立于安徽省芜湖市。 该基金设立的目的为从事创

业投资， 即通过向具有良好成长性和发展前景的企业进行股权投资或债权投资， 以期所投资企业发展

成熟后通过

IPO

上市、 股权转让或实现债权等方式实现投资退出， 获得资本增值收益。 具体经营范围

为： 股权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业务、 股权投资及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

务等。 该基金重点投资领域为信息技术、 消费、 新能源新材料、 健康医疗、 先进制造业。 东方富海基

金自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成立， 经营期限为七年， 基金成立之日起前三年为投资期。

东方富海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

15

亿元

-20

亿元， 有限合伙人不超过

49

名。 新设立的东方富海

基金中， 东方富海认缴出资

4,000

万元， 亨特投资认缴出资

10,000

万元， 东方富海作为唯一普通合

伙人暨执行事务合伙人对该基金进行管理。 亨特投资为有限合伙人。

四、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东方富海基金合伙人人数及认缴出资总额确定后， 本公司将与各方合伙人共同签署 《有限合伙协

议》， 届时， 本公司将另行披露该基金合伙人人数、 认缴出资总额及本公司认缴出资比例。

《有限合伙协议》 主要内容包括：

1

、 出资方式及出资缴付：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为人民币现金出资。 本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

出资

6, 000

万元。 各合伙人的出资在两年内分三期缴付， 其中首期缴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30%

， 二期缴

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30%

， 三期缴付认缴出资总额的

40%

。 各期认缴出资的缴付时间间隔原则上不低于

6

个月。

2

、 管理费用： 在东方富海基金经营期限内， 东方富海基金按管理费计算基数的

2.5 %/

年向普通

合伙人支付管理费， 管理费计算基数为总认缴出资额扣减该计费期起算之前已退出项目的原始投资成

本。

3

、 投资限制： 东方富海基金设咨询委员会。 经咨询委员会同意， 东方富海基金可以参与有政府

引导基金参与设立的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或股权投资基金。 其出资总额不得超过东方富海基金总认缴出

资额的

30%

； 未经咨询委员会同意， 东方富海基金的全部现金资产只能进行闲置资金增值投资， 不得

主动投资于不动产或其他固定资产、 股票等， 对同一被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不得超过总认缴出资额的

20％

， 基金存续期间内不得举借债务、 不得对外提供担保。

4

、 收益分配： 东方富海基金取得的项目投资的现金收入不得用于再投资， 应依有限合伙协议约

定向合伙人进行分配。

东方富海基金取得项目投资的可分配现金收入首先用于分配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 然后用于分

配普通合伙人的实缴出资， 在东方富海基金各合伙人均收回实缴出资的前提下：

①

如东方富海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大于

10%

， 则全部利润的

80%

由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

例分配，

20%

作为业绩奖励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②

如东方富海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小于或等于

10%

但大于

8%

， 则全部利润中按年均投资收益

率

8%

计算出来的金额由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分配， 剩余部分作为业绩奖励分配给普通合伙人；

③

如东方富海基金的年均投资收益率等于或小于

8%

， 则全部利润由全体合伙人按实际出资比例

分配。

5

、 亏损和债务承担： 东方富海基金的亏损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共同分担。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东方富海基金的债务承担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东方富海基金

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6

、 监督权和知情权： 有限合伙人享有对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进行监督、 对合伙企

业的经营管理提出建议、 参加合伙人会议， 行使相应的表决权等权利； 普通合伙人定期向有限合伙人报

告合伙事务的执行情况及合伙企业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7

、 入伙及退伙： 新合伙人入伙， 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 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 有限合伙人

可依据协议约定转让其持有的有限合伙权益从而退出有限合伙， 除此之外， 有限合伙人不得提出退伙或

提前收回实缴出资额的要求。

8

、 所得税： 根据 《合伙企业法》 之规定， 东方富海基金并非所得税纳税主体， 合伙人所获分配的资

金中， 在投资成本收回之后的收益部分， 由各合伙人自行按相关规定申报缴纳所得税， 如法律要求东方

富海基金代扣代缴， 则东方富海基金将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代扣代缴。

9

、 协议生效： 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 对外投资的目的、 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迅速， 已成为重要的资本力量， 众多优秀企业的成长大都伴有股权投

资基金的支持。 近年来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以及众多中小企业发行股票上市， 使得参与其中的股权投资

基金或投资公司获得了良好的投资收益。

本次投资入伙东方富海基金其目的是为贯彻本公司在做好零售百货业务的基础上， 拓宽投资领域、

优化投资结构的发展战略， 通过股权投资业务的切入， 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为公司带来较好的投资收

益， 实现收益多元化， 也可以扩大公司的投资触角， 为本公司自身项目引进提供更多选择和渠道， 增强

本公司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本次投资东方富海基金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的自有资金， 不会对本公司主营

业务的发展产生影响， 亦不会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

同时， 此次投资是本公司首次投资股权投资基金， 可能产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较快发展带来的行业

竞争风险、 基金自身经营性风险、 被投资企业的业务经营风险和基金延期的风险等。 对此， 东方富海基

金的管理人东方富海自身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 在项目的投资、 管理及风险控制上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

东方富海基金及其管理人东方富海将根据既定的投资策略和合伙协议约定的投资原则、 方向， 建立并将

不断完善内控制度、 投资及管理流程， 控制和降低投资风险。 同时， 本公司将指定专门机构和人员对本

次投资进行跟踪管理， 进行有效管控， 充分利用有限合伙人的权利， 做好监督工作， 加强与东方富海基

金及其管理人的沟通， 及时掌握基金投资动态， 防范和控制本公司的投资风险。

六、 备查文件

1

、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

、 《东方富海基金新合伙人入伙协议》；

3

、 《东方富海基金有限合伙协议》 （草案）。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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